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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救助本鄉鄉民緊急危難，落實照顧本鄉鄉民生計、更落實照顧
          雅美族族群。
二、救助對象：具下列身分資格者：
  （一）當事人設籍本鄉3年以上者。
  （二）當事人為雅美族原住民並設籍本鄉6個月以上者，或雖非雅美族
        原住民，但其配偶為雅美族原住民，且雙方均已設籍本鄉滿6個
        月以上。
  （三）當事人為雅美族原住民，因甫出生申登設籍於本鄉，雖設籍未滿6
        個月以上，但其雙親之一為雅美族原住民並已設籍本鄉6個月以
        上者。
  （四）其他規定，列於第四條補助標準。      
   註1：前述設籍時間之認定為事實發生日往前推算並為連續設籍。              
三、救助項目：
  （一）死亡救助。
  （二）醫療補助。
  （三）專案生活救助。
  （四）特殊境遇者生活扶助。  
  （五）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 
  （六）在台殮葬者喪葬救助。
   (七)火災意外救助。
   (八)失蹤意外救助。
   (九)罕見疾病救助。
   (十)安寧返鄉交通補助。
四、補助標準：
  （一）死亡救助：
        本鄉鄉民死亡，予處理善後費用及慰問，救助新台幣1萬元。
  （二）醫療補助：
        1、按醫療費用收據記載之自付總金額，核予70﹪補助費，最高補
           助新台幣2萬元整。
        2、醫療費用中不列補助之項目包括：證明書費、病房費、非因傷
           病之醫療費用(如整形、減重、裝置假牙…等)。        

註1：同一事由僅得擇一申請救助項目，不能同時申請專案生活
              救助。
        註2：醫療費用收據中所列病患之膳(伙)食費 ，列入補助項目；
             醫療費用收據中所列家屬之膳(伙)食費，不列入補助項
             目。
        註3：婦女妊娠生產及甫出生嬰兒之醫療費用，列入補助項目。
        註4：醫療院所建議轉診者，從該院至他院病人運輸費為醫療補助
             項目之一，申請人應檢具醫院證明(或醫師於診斷書載明)， 
             否則不予補助。
        註5：每人每年得申請三次為限(三個月內醫療收據可合併為一次)
        
  （三）專案生活救助：
        符合本辦法第二條第2款或第3款身份並具有下列情形者：
1、 凡持有重大傷病卡者：患者仍需定期追蹤治療者(需有醫師證明，
無法證明需定期追蹤者不予補助)，給予救助新台幣5仟元整。
2、 凡罹患重症者嚴重癱瘓並需他人照顧生命與生活者(需有醫師證明，無法證明者不予補助)，給予救助新台幣2萬元整。
       3、患者住院連續達一個月以上者，給予救助新台幣2萬元整。
       4、患者未經政府轉介並自費住療（安）養院（中心）連續達3個月
          以上者，依其每月自費額補助70﹪乘以3個月，以一次核給，最
          高救助新台幣2萬元整。
       5、患者住療（安）養院（中心）連續達3個月以上且雖經政府轉介          
          但未獲全額補助者，依其每月自費額補助70﹪乘以3個月，以一
          次核給，最高救助新台幣2萬元整。
       註1：前述只能擇一申請、每年只得申請一次。
       註2：同一事由僅得擇一申請救助項目，不能同時申請『醫療補
             助』。
  （四）特殊境遇者生活扶助： 
        1、係針對本辦法第二條第2款身份且未列入低收入者，因遭受家
           庭暴力或被強暴受重傷，無法工作，致生活陷入困境，最高救
           助新台幣3仟元整。
        2、係針對本辦法第二條第2款身份且未列入低收入戶之單親(爸
           爸或媽媽)因配偶失蹤、死亡、因案服刑、入營服役、離婚等
           因素需獨自扶養15歲以下子女者：
扶養子女1人，救助新台幣3仟元整。
扶養子女2人，救助新台幣5仟元整。
扶養子女3人，救助新台幣7仟元整。
扶養子女4人以上者，救助新台幣9仟元整。
       註1：因離婚而為單親者，需擁有子女監護權；子女監護權為父母
             共同監護者，以子女為該戶內人口者是。
       註2：每年只得申請一次為限。
  （五）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每人救助新台幣參仟元整。
        係針對未列入低收入戶且符合本辦法第二條第2款或第3款身份
        兒童及少年(以下簡稱當事人)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當事人年齡18歲以下仍就學者：無父母照顧（即父母皆死
           亡或失蹤或因案服刑等等），救助新台幣3仟元整。
        2、當事人年齡16歲以下者：無父母照顧（即父母皆死亡或失蹤
           或因案服刑等等），救助新台幣3仟元整。。
        3、當事人年齡16歲以下者：為私生子，未獲生父認領，而母親
           嫁出本鄉，未予撫養者，救助新台幣3仟元整。。
        4、當事人年齡16歲以下者：因父母離異並分別再嫁娶(另組家庭)
           且家庭有特殊狀況，而不被照顧者，救助新台幣3仟元整。
      註1：每年只得申請一次為限。 
       註2：本案「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之申請，應有代理人(需年滿
             18歲以上)協助代為申請。
       註3：當事人雙親未另行婚嫁而未予照顧者，該情形為不符「兒童
             及少年生活扶助」規定。
  （六）在台殮葬者喪葬救助：
      係針對符合本辦法第二條第2款或第3款身份者在台亡故殮葬
      ，依據喪葬處理之善後費用（自費）收據補助70﹪，最高救助
      新台幣6萬元整。
         註1：同一事由僅得擇一申請救助項目，不能同時申請『死亡救
               助』。
   (七)火災意外救助：
    本鄉鄉民房屋建築(含鐵皮屋等)因受火災意外致損毀，予重建及慰
    問費用，最高救助新台幣2萬元整。
     註1：補助之額度，由鄉公所應召集所轄村長及社區發展協會理事
          長討論後核定。
   (八)失蹤意外救助：
       本鄉鄉民發生失蹤意外事件，予協尋費用及慰問，救助新台幣1萬
       元。
   (九)罕見疾病救助：符合本辦法第二條第2款或第3款身份者，給予就
       醫治療費用、生活補助及慰問金，救助金一次性核發新台幣3萬元。
       註1：每年只得申請一次為限；已申請本案救助者，於當年度不得
            再申請『專案生活救助』。
       註2：同一事由僅得擇一申請救助項目，不能同時申請『醫療補
             助』或『專案生活救助』。
  (十)安寧返鄉交通補助：病患為非列冊低、中低收入戶且已依「臺東縣政
      府補助綠島及蘭嶼鄉安寧返鄉交通補助原則」申辦補助在案者之應
      自行負擔部分，最高補助新台幣6萬元。
五、申請程序：
（一）死亡救助、醫療補助、專案生活救助、在台殮葬者喪葬救助、火災
      意外救助、失蹤意外救助、罕見疾病救助、安寧返鄉交通補助等之申
      請程序： 
    應於事件發生3個月內，檢具資料及申請人印章，向所屬村辦公處
    提出申請，逾期視為放棄本項權益。
      註1：申請資料未完備者，經通知後應於2個月內補正，逾期未補
          正、補正不齊或無法補正者，不予受理。 
（二）特殊境遇者生活扶助及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之申請程序：
    申請人應於當年度內檢具資料及印章，向所屬村辦公處提出申請，
    逾期視為放棄本項權益。
六、申請人應備文件：
  （一）死亡救助：申請書、領據、申請人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往生者除戶謄本或已申登死亡之戶籍謄本、死亡證明相關資料(正本或影本)、郵局存摺封面影本及其他相關資料。
  （二）醫療補助：申請書、領據、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公私立醫
                 療院所診斷書、醫療費用收據(應為正本或副本或影本
                 收據上蓋有醫療院所關防章戳)、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三）專案生活救助：
  1、持重大傷病卡者：
     申請書、領據、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重大傷病卡之診
     斷證明書(或其他可證明資料)影本、公私立醫療院所診斷書、
     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註1：公私立醫療院所診斷書上有登載「持重大傷病卡者」相
            關情形時，可以免付「重大傷病卡之診斷證明書影本」。
  2、專案生活救助第2、3、4、5款者：
     申請書、領據、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公私立醫療院所
     診斷書、收據、村長證明及相關證明文件、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四）特殊境遇者生活扶助：
        申請書、領據、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如失蹤證明、因案服刑證明、入營服役證明、遭受家庭暴力及被強
        暴受重傷致無法工作證明(或村長證明)、判決書…。
  （五）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
        申請書、領據、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其他父母死亡證明、失蹤證明、因案服刑證明、…等）。
  （六）在台殮葬者喪葬救助：
        申請書、領據、申請人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往生者除戶謄
        本或已申登死亡之戶籍謄本、死亡證明相關資料(正本或影本)、郵
        局存摺封面影本、喪葬費用收據（如棺材、埋葬用地……。）。   
   (七)火災意外救助：
       申請書、領據、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報警備案資料或村長證明、災情照片。
   (八)失蹤意外救助：
       申請書、領據、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報警備案資料或村長證明、其他佐證資料。
  (九)罕見疾病救助：
      申請書、領據、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罕見疾病之診斷證明書(或其他可證明資料)、公私立醫療院所診斷
      書。
  (十)安寧返鄉交通補助：
      申請書、領據、交通費發票、本所審核安寧返鄉同意函、戶籍謄本
      (或戶口名簿影本)、郵局存摺封面影本、其他佐證資料。

  ◎註1：前述戶籍謄本、公私立醫療院所診斷書、收據等應為三個月內之
         正本。
  ◎註2：申請人應備文件提供「戶口名簿影本」者，規定如下：
          1、應加蓋申請人印章，以視同正本。
          2、當事人年滿18歲以上者應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註3：公私立醫療院所診斷書上有登載「罕見疾病者」相關情形時，
         可以免付「重大傷病卡之診斷證明書影本」。 

七、經費來源：由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撥付本鄉土地配套回饋金中編列
              預算支應，但財源不足時，得止全部或一部之發放。
八、附註：
  （一）本項救助如有假冒或不實情事而接受救助者，執行機關（蘭嶼鄉
        公所）應追回已領取之救助金，涉有刑事責任者，移送法辦。
  （二）執行機關如有違法情事經查明屬實者，應予議處，涉有刑事責任       
        者，應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三）本項急難救助案申請人應年滿18足歲以上並得為本人、配偶、子           
        女、兄弟姊妹、孫子女、祖父母、外公婆、監護人、實際照顧者、          
        村長。但得申請人有數人時，應選定一人代表申請。 
九、本辦法經依法審議通過後由鄉長核准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
    之公佈實施。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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